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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S INDUSTRIAL (GROUP) LIMITED

陸氏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66）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陸氏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比較數
字。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178,618 152,027

銷售成本 (83,382) (72,697)

毛利 95,236 79,3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6,208 8,8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759) (12,129)
行政費用 (33,193) (31,735)
其他費用，淨值 (6,447) (2,729)
融資成本 (5,938) (2,970)
應佔共同控制機構之溢利及虧損 (1,244) (2,891)

除稅前溢利 4 42,863 35,756

稅項 5 (4,401) (20)

本期溢利 38,462 35,736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38,462 31,393
少數股東權益 － 4,343

38,462 35,736

每股溢利 6

基本 7.8仙 6.4仙

攤薄 7.8仙 不適用

每股股息 7 3.0仙 3.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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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4,940 375,383
投資物業 655,849 657,31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3,437 24,494
商譽 93,558 93,558
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1,662 2,906
可供出售的股票投資 995 995
定期存款 － 15,6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90,441 1,170,246

流動資產
存貨 8,104 13,464
應收賬款 8 31,673 20,091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2,284 28,463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的債券投資 1,231 1,094
有抵押存款 27,994 27,3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1,918 90,143

流動資產總值 193,204 180,60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24,977 24,875
應付稅項 30,470 27,694
其他應付款項及累計支出 72,429 49,371
應欠董事債項 1,360 287
應欠關聯公司債項 － 7,930
附息銀行借貸 59,131 58,329

流動負債總值 188,367 168,486

流動資產淨值 4,837 12,1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95,278 1,182,366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貸 59,199 62,794
租務按金 22,626 19,048
撥備 4,209 4,210
其他長期負債 － 4,680
遞延稅項負債 46,483 45,521

非流動負債總值 132,517 136,253

資產淨值 1,062,761 1,046,113

權益
已發行股本 4,912 4,907
儲備 1,042,974 1,016,671
建議股息 14,875 24,535

總權益 1,062,761 1,04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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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會計政策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的。除以下會影響本集團並且在本期財
務報表中首次採用新的和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也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和解釋公告）外，
本中期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和編制基礎與截止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修訂 期權公允價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條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條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採用上述新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計算方式並無重大影
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經營業務乃按業務及供應之產品性質而分開組成及管理。本集團各項分類業務是指該業務提供之產品及服
務所承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分類業務之一個策略業務單位。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類的收入及業績之資料。

水泥產品 中成藥產品 物業投資 投資 企業 其他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34,228 114,539 1,849 2,211 41,112 33,981 － － － － 1,429 1,296 178,618 152,027

其他收入及收益 722 235 16 8 1,811 6,683 1,183 641 － － － － 3,732 7,567

134,950 114,774 1,865 2,219 42,923 40,664 1,183 641 － － 1,429 1,296 182,350 159,594

分類業績 37,184 30,375 (4,345) (7,777) 24,722 23,005 874 (1,145) (9,518) (4,437) (1,348) 283 47,569 40,304

利息收入 2,476 1,313

融資成本 (5,938 ) (2,970)

應佔共同控制

　機構之溢利

　及虧損 (1,244 ) (2,891)

除稅前溢利 42,863 35,756

稅項 (4,401 ) (20)

本期溢利 38,462 35,736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2,476 1,313
本集團於被投資者可辨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
　之淨公允價值，超出其成本而確認為收入 － 639
應付賬款回撥 － 6,637
其他應付賬款回撥 2,927 －
其他 805 291

6,208 8,880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83,050 71,766
折舊 10,266 11,066
技術專門知識之攤銷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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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20
本期內－海外 3,439 －
遞延稅項 962 －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4,401 20

期內於香港之有關附屬公司並無產生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五年：無）。

有關於中國營運所產生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按應課稅溢利及當地之稅率，並根據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當時之稅率，並根據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根據越南有關稅務規則及法例，本集團若干位於越南之附屬公司可享有所得稅減免。現時該等附屬公司按15%之稅
率繳納標準所得稅。

期內並無應佔共同控制機構稅項之攤分，因該共同控制機構於期內並無從中國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五年：
無）。

6. 每股溢利

期內每股基本溢利之計算乃根據未經審核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港幣38,462,000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31,393,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90,713,918股（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0,705,418
股）計算所得。

本期內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港幣38,462,000元計算。用作計算之股份加權平均數490,713,918
股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及假設年內全部尚未行使之普通股已經視作行
使而毋須代價而發行之加權平均數398,300股或將所有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轉換普通股。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溢利並無列出，因為於期內並無發生攤薄事項。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或之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
（二零零五年：港幣3仙）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8. 應收賬款

與客戶之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需彼等預付款項。發票須於發出45日至90日內支付。本
集團對其未收取之應收款項保持嚴謹控制。過期未繳餘額一般由高級管理層審閱。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根據付款到期日之賬齡（扣除減值撥備）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天 13,957 10,653
31－60天 4,427 4,901
61－90天 1,253 883
91－120天 373 730
120天以上 11,663 2,924

31,673 20,091

9.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根據付款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天 10,030 7,958
31－60天 416 1,522
61－90天 72 30
91－120天 5,886 7,474
120天以上 8,573 7,891

24,977 2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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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受惠於越南經濟加速發展及外資投資增加，集團於越南之兩項主要投資，包括水泥生產及物業
投資均於期內錄得顯著增長。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178,61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錄得之
152,027,000港元比較上升17%。本集團營業額主要來自水泥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其中水泥業務
之營業額為134,22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17%；而物業投資業務之營業額則為41,112,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21%。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度，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淨溢利38,462,000港元，與去年度同
期錄得之淨溢利31,393,000港元比較上升22%。

水泥業務

集團水泥廠於上半年度水泥銷售量達434,000噸，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10%。水泥廠稅前盈利與去
年同期比較錄得26%之增長。由於集團水泥產量目前已達飽和點，增長有限，須待新線於第四季
投產才有進一步突破，屆時本集團水泥之總產量將可達每年150萬噸。

上半年之盈利增長主要來自增加水泥銷售，減低熟料銷售之比例。水泥售價於期內調升約2%，
足以抵銷因各項原材料於期內上升而導致生產成本上漲之影響。本集團水泥廠於期內銷售水泥
之毛利率約40%。由於越南目前仍為煤炭出口國，本土出產大量優質煤，因此本土煤炭價格與中
國等其他亞洲國家比較仍相對便宜和穩定。期內本集團水泥銷售成本中，煤炭及電力成本佔約
41%。

集團水泥廠擁有之石灰石礦蘊藏豐厚，可進一步擴產，目前已向越南中央政府申請增建一條年
產100萬噸之水泥生產線，將總產量提升至250萬噸。該新生產線熟料生產部份建於本集團水泥廠
之相連地皮，而粉磨站部份則建於胡志明市郊，位於西貢河邊一幅工業地，製成之水泥主要供
應胡志明市及越南南部市場，以達致減低水泥運輸成本之效。建廠之選址土地原則已獲當地省
政府批准。若過程順利，該新線預期於二零零八年第二季度投產。由於越南經濟增長穩定但快
速，根據越南政府建築部的估計今後五年水泥需求每年平均增長約12%，再加上政府對水泥投資
具有較嚴格限制，因此管理層對集團水泥業務未來發展表示樂觀。

西貢貿易中心及其他投資物業

集團位於越南胡志明市市中心之西貢貿易中心於二零零六年中出租率已達致90%，二零零五年底
之出租率為86%。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於越南設立公司及辦事處之外資企業明顯增加。西貢貿易中
心之新租戶包括INTEL、渣打銀行、COLGATE-PALMOLIVE......等優質客戶。期內平均租金與去年
底比較上升約10%。整體收入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超過25%，未扣除折舊及利息支出之盈利增長
超過30%。由於目前越南胡志明市寫字樓供應仍然有限，估計出租率及租金水平於下半年可進一
步上升。

集團位於中國及香港之其他投資物業方面，主要因部份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於期內租金有所上
升，以致其他物業之整體租金收入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約15%。

中成藥業務

全球人口老化嚴重，對醫療保健需求日漸增加，加上經濟發展，人們生活續漸富裕，對延緩衰
老及提高於衰老時生活質素的慾望亦在增加，有見及此，本集團之中成藥研究將集中於抗衰老
產品「維康28」。

抗衰老研究的醫學工作者認為，若能增強人体細胞線粒体(ATP)產生能量之功能，同時可以加強
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該產品便能有效對抗衰老及可以提高長者(五十歲以上)的生活質素。針對上
述研究，「維康28」經由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高錦明副教授以白老鼠作試驗，証明服用「維康
28」後可達致以上效果（該研究結果已在美國醫學雜誌「REJUVENATION RESEARCH」上發表）。
集團目前正與北京大學免疫學系及香港科技大學進行對「維康28」延壽功效之進一步研究。

過往數年，集團之中成藥業務集中在研究開發階段，由於銷售收入不多，研究支出龐大，因此
為集團帶來虧損。由於大部份研究陸續完成，今後研究費用將續漸減少，虧損亦續漸收窄。於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中成藥業務之營運虧損為港幣4,345,000元，與去年同期之港幣7,777,000元比
較減少約44%。估計中成藥業務全年營運虧損不超過港幣10,000,000元（二零零五年全年虧損為港
幣21,5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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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因本集團整體業務錄得穩定現金流入，董事局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予各股東。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為119,912,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133,094,000港元）。本集團之總借貸為118,33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1,123,000港元）;當中有59,131,000港元須於一年內付還，59,199,000港元須於一年後付還。本集團
之借貸主要包括港幣及越南盾所佔比例分別為23%及77%。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以長期債務和股本之百分比）為6%（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6%）。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僱員數目約875人，大部份位於越南。於期內，總員工費用
(包括董事酬金)約15,380,000港元。集團於本期間內發予部份僱員認股期權以鼓勵彼等對集團作出
貢獻。除此之外，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報內所述比較並無重大
變化。

抵押詳情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若干固定資產帳面淨值約為358,958,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本集
團之貸款設施。另外，總數27,994,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以購買固定資產。

匯率波動及有關對沖風險

本集團於越南之投資均面對外匯波動之風險，特別由越南盾可能貶值所帶來之風險。因越南盾
並非自由流通之貨幣，所以市場上缺乏對沖工具。與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較，越南盾
相對美元之兌換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有0.5%之貶值，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年報內所述用以減低外匯風險之策略比較並無重大改變。

或然負債詳情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或之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二零零五年：港幣3仙）予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五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各
股東必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
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中期股息支票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或之前寄發。

購入、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

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列各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內，已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守則條文（「守則」）之規定。

(i) 本公司並無根據守則第A.2.1條規定分別設立本集團之董事長及集團行政總裁職務。目前本公
司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之職務均由陸擎天先生擔任。陸先生為本公司之創辦人，並一直擔任
本公司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全面負責本公司的整體管理工作。本公司認為，由同一人兼任
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職務可提升本公司之企業決策及執行效率，有助本集團更及時地抓緊商
機。本公司認為在董事會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下，通過制衡機制，股東的利益可獲得足
夠及公平之代表性。

(ii) 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主席或董事長無須輪流告退，因此與守則第A.4.2條之規定
有所差異。董事會認為因本公司主席之責任為負責制訂及施行本公司策略，對本公司之業務
穩定十分重要，因此該差異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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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對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特
別咨詢後，於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所有董事已符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成立。其目的為對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
內部控制進行審閱及提供監察。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

承董事局命
主席
陸擎天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

於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陸擎天先生、鄭嬙女士、陸恩先生、范招達先生
及陸㶴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仿先生、劉歷遠先生及譚根榮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